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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经典之作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述评

何卫平

摘要：狄尔泰的后期遗著《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概述了其生命解释学的核心内容，阐释了它在西方

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意义及地位，这个转折点就是从认识论、方法论向存在论的过渡。这是他将哲学的基

点由抽象的“主体”移至活生生的“生命”的必然结果，它使从认识论、方法论出发的解释学开始发生某种微

妙的变化———朝着生命存在论的解释学 挺 进，这 一 趋 向 影 响 到 后 来 海 德 格 尔、伽 达 默 尔 的 本 体 论 解 释 学，

但它又没有走到认识论、方法论的解释学的对立面。

关键词：狄尔泰；解释学；生命；存在论

如果要列出西方解释学史上几本必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书我想是必不

可少的，它们是：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与校勘学》、德罗伊森的《历史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中历史

世界的建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我们知道，作为１９世纪下半叶

最重要、最伟大的哲学家，狄尔泰有两部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前期的《精神科学导论》和后期的《精

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国内学界提到第一本书比较多，提到第二本书比较少，而我更看重第二

本。因为它是狄尔泰临去世前几年的作品，虽未完成，但更加成熟，更加深刻，而且涉及到向解释学的

回归，称得上是狄尔泰一生主要思想的总结和精华，既是其生命哲学的代表，也是其生命解释学的代

表，两者在这里合二为一。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西方哲学史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①，那

么可以说，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②是西方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它代表

了狄尔泰后期最成熟的思想，既体现了康德的影响，又体现了对康德思想的超越，它上承认识论－方

法论的解释学，下启存在论－生存论的解释学。后来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十分看重这本

书。胡塞尔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虽然他和狄尔泰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海德格尔在弗莱堡早期的生命哲

学阶段，最接近这本书所表达的思想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谈狄尔泰思想的那一节④主要讨论的

就是这本书，而不是《精神科学导论》。
此书于狄尔泰去世１６年以后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同时问世（１９２７年），它主要反映的是作者

１９００年以后的研究成果，这个时期较之前期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狄尔泰已受到胡塞尔《逻辑研究》的

影响，在４０多年未怎么提及解释学之后重返解释学，从而对前期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整合与推进。以

往人们多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哲学和解释学纳入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来理解，现在看来这种

观点和角度显得很片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狄尔泰的相关思想已进入到存在论－生存论的层

面了，至少已有了这个方面的萌芽和过渡，尤其在其后期（１９００年以后）的思想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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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与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历史学派有所不同，尽管狄尔泰对此并不自觉。海德格尔早就指出了这

一点，他说：“狄尔泰的哲学的真正目标是建立某种‘生命’存在论”①。国外新近的研究成果也表明，
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就是一种存在论，它是对有限的人的生存的探索，虽然狄尔泰是从认识论和方法

论出发去探讨生命解释学的，但最后的结果却突破了这一界限，因此仅仅将它局限于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观点是绝对“兜”不住的，对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应进入到作者所未言明的生命存在论的层次才能

得到正确地把握②。这个见解极为中肯，而且与笔者多年前的看法不谋而合，这个看法是：狄尔泰的

思想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具有双重性和承先启后性：一方面它是古典解释学发展的极致；另一方面，它
已进入到新解释学的门槛了③。而本文要着重讲的是这一点在其晚年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

构》中如何作了最为明确的论述，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一、精神科学的起点：从主体到生命

１．任务

狄尔泰是一位极具历史使命感的哲学家，他一生努力追求的是为精神科学奠基，这个奠基要摆脱

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形而上学－神学的影响；另一个是自然科学的影响。这在狄尔泰的《精

神科学导论》（１８８３年）中就明确表达出来了，而作为此书原计划的第二卷《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

构》（１９１０年）则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这个方向，从而建立起一门精神科学的哲学。他是从认识论或知

识论出发的，这深深打上了近代哲学的烙印。即使到了晚年，他还是明确地讲，精神科学的基础应建

立在普遍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之上。因此狄尔泰从一个假 想 的 具 有 普 遍 有 效 性 的 认 识 论 或 知 识 论 出

发，如果它成立的话，那么精神科学就应奠基于其上。对这种普遍有效性的知识论的探索，康德迈出

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具有片面性，而费希特将一切都纳入到知识学的范围内来讨论，在知识的统一性

方面做得比康德好，然而所有这些在狄尔泰看来都还不成熟，因此他们的工作只是狄尔泰的起点，而

非终点。狄尔泰立志要超出他的前辈，力图从哲学上为整个精神科学奠基，这个方面德国历史学派如

兰克、德罗伊森虽然都已开始触及到，但由于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素养有限，理论广度

和深度不够，所以狄尔泰要继续往前走。
狄尔泰将这项奠基的任务具体化为认识论（知识论）的任务，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一个康德式的问

题：精神科学的知识何以可能？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法权问题，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前者，而是后

者。与康德一样，狄尔泰同意，知识就意味着具有客观必然性，而客观必然性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它存

在于思想的证明中，另一个是它存在于前反思的觉识（Ｉｎｎｅｒｗｅｒｄｅｎ／Ｉｎｎｅｓｅｉｎ）中④。

２．方法

狄尔泰哲学最核心的概念不是“主体”，而是“生命”，这里的“Ｌｅｂｅｎ”（生命／生活），首先指的是“心

灵生命”（Ｓｅｅｌｅｎｌｅｂｅｎ）或“心理生命”（ｐｓｙｃｈｉｃｈｅｎ　Ｌｅｂｅｎ）⑤。他 将 心 理 过 程 看 成 是 一 种 生 命 过 程，二

者被联系到一起，其实他之前的施莱尔马赫基于浪漫主义的立场已对二者作了初步的结合⑥，从而影

响到狄尔泰。可以说，“心灵生命”或“心理生命”成了狄尔泰整个精神科学哲学的出发点，它是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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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体，认识论就是要把握这个关联体。“心灵生命”或“心理生命”对应狄尔泰的“体验”，体验是狄尔泰

的精神科学的认识论之基点，它和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因此，狄尔泰奉行描述心理学或描述－分析

的心理学的方法，反对预设和演绎的方法，在他眼里，后者只适合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不适合于精神科

学领域。
由此狄尔泰进入到心理描述与认识论的关系的讨论。心理描述针对的是生命体验，知识就产生

于体验之中①。狄尔泰早在《精神科学导论》中就明确指出，心理学是最基本的精神科学，但又强调这

里的心理学，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描述－分析的心理学”②。“体验”（“Ｅｒｌｅｂｅｎ”／“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是认识

论的出发点，它和“生命／生活”（Ｌｅｂｅｎ）具有内在的相关性，这从它们相同的词根“ｌｅｂ”中就可以看得

出来。狄尔泰的“Ｌｅｂｅｎ”（生命／生活）既有自然生理的内容，也有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中文译成“生

命”或“生活”都不错，因为狄尔泰看重的是这两个方面的联系。当然，在此基础上他更突出后一个方

面的意思。
狄尔泰明确地指出：“对知识起源过程的这种描述－分析的研究乃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乃是知

识论的前提。”③为此，他注意到前期的胡塞尔将现象学表述为描述心理学的说法。我们知道，马赫、
狄尔泰、布伦塔诺、施通普夫都属于描述心理学派，而描述心理学针对的是体验。狄尔泰关注并提到

过布伦塔诺、施通普夫的描述心理学④，这和胡塞尔有一致之处。对于狄尔泰来说，描述心理学是对

体验的系统描述，它还根据体验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来分析体验，所以“描述心理学必须同时是分析心

理学，弄清这些从个体差异中抽象出来的心理关联总体，是描述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描述和分析

的心理学的目标，与其说是个体体验的内容，还不如说是人类心理的结构性关联。只有在此背景下，
个体体验才可理解。因此，狄尔泰也将他的描述心理学称为一门……‘结构心理学’”⑤。这样描述－
分析的心理学与结构心理学达到了一致。狄尔泰的整个心理关联体或心理关联总体是在他的描述心

理学中得到阐述的，而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与精神科学的认识论是一致的，并同他晚年的解释学转向

是互补的⑥（详后）。
众所周知，１９世纪既被称为一个历史学的世纪，同时也被称为一个心理学的世纪，这些都在狄尔

泰的思想中有突出的反映。在这个世纪，历史学开始从文学、修辞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科学，而科

学的心理学也是在这个世纪真正建立起来的，这些主要是德国心理学家的功劳。众所周知，从西方第

一部心理学著作———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开始直至１９世纪这两千多年里，心理学的发

展总与哲学搅在一起，即所谓“思辨心理学”，到了１９世纪的德国冯特才使心理学变成了科学。
在狄尔泰那个时代，这门学科方兴未艾，心理主义大行其道，只是在遭到弗雷格、胡塞尔等人的批

判之后，才成为颓势。如果说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哲学、精神科学的哲学和解释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

联系，那么它们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则是心理学。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狄尔泰的思想中心理学色彩

很重，但他奉行的既不是传统的思辨心理学，也不是当时流行的实证心理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心理

学），而是描述心理学（描述－分析的心理学），这一点与胡塞尔前期的现象学推崇描述心理学有相似

之处，晚年的胡塞尔对此仍有很高的评价：
我们的时代到处都显示出对于理解精神的迫切需要，而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方

法上和实质上的关系之模糊不清，却变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了。最伟大的精神科学家之一

的狄尔泰，曾将他整个一生的精力献给澄清自然与精神的关系，澄清心理－物理心理学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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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如他所认为的，这种心理学应该用一种新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来补充。①

狄尔泰眼里的描述心理学与说明心 理 学 相 对，后 者 将 自 然 科 学 的 方 法 应 用 于 心 理 现 象，将 其 量

化，然后纳入到一种因果的说明中，这种说明需要假说和演绎，但它并不能真正揭示心理生命的关联

总体。在这个方面，狄尔泰看好描述心理学。他认为，无论在何处，生命都是作为关联总体而存在的，
“描述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描述这个活的关联总体”②，它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不只是精神科学的

认识论，而是整个认识论。由于他的描述心理学要对人类心理的结构性的关联进行描述，而描述心理

学同时也是分析心理学，它要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叫“描述－分析的

心理学”。另外，由于“结构”与“发展”分不开———因为结构不是固定的、静态的，所以他的描述－分析

的心理学包含有两个方面：共时的和历时的③。
在《建构》的第一部分，狄尔泰就确立了描述心理学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强调我们的知识起源于

体验。注意，狄尔泰这里所说的是“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而不是“经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狄尔泰前期将“体

验”和“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相对）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在他那里属同义词，但后来他更多使用“体

验”，而不是“内在经验”，例如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便是如此。体验和经验有差别，体验

在狄尔泰那里指一种前主－客分离的状态或经验④，体验和我们的身心相关，进而与生命相关，人的

生命包含身和心两个方面，也就是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它们无法分开。狄尔泰以前的近代哲学———
康德是集大成者———都认为，知识起源于经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而狄尔泰却说，我们的知识起源于“体验”
（“Ｅｒｌｅｂｅｎ”／“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体验”与人的生命、生活联系得更紧。狄尔泰强调“知识就产生于体验之

中”，而他的描述－分析的心理学要对知识的起源或发生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它是知识论建立的

前提，而胡塞尔的“关于认识过程的现象学”，即一种知识论的“严格描述性的基础”与狄尔泰这里提到

的描述－分析的心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能得到狄尔泰强烈的共鸣。狄尔泰特别关注胡塞尔《逻

辑研究》中的第５、第６研究，它们启发了狄尔泰去建立精神科学的哲学。无独有偶，后来的海德格尔

也特别看重这两个研究，这启发了他走向了现象学的解释学⑤，看来两人的这种相似性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狄尔泰突出了描述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的对立、有机的目的论与机械的原子论的对立，他

要处理的是“心理生命”的事实。狄尔泰的心理关联体或心理关 联 总 体 是 在 描 述 心 理 学 中 得 到 揭 示

的⑥。在这里，心理生命（心灵生活）决定了各种知识体系的特殊结构，或者说，知识体系或系统有赖

于心理生命（心理生活）的整个关联体⑦。这样狄尔泰关于精神科学认识论的探讨就落脚在了心理学

上，从而使心理学在狄尔泰那里具有了双重性的地位：一方面，心理学是精神科学当中的一门；另一方

面，心理学是精神科学的基础。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狄尔泰这里的心理学不是实证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而是描述心理学。狄尔泰将这种心理学与认识论结合来为精神科学奠基，有他那个时代的

特点，它影响到狄尔泰的整个哲学的建构。

３．从心理结构关联体到知识结构关联体

在《建构》的第一部分第二份报告中，狄尔泰从心理结构关联体进展到知识结构关联体。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狄尔泰对知识主体的认识扩大到知、情、意三个方面，这与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扩

大到历史理性批判的方向是一致的，康德之后的费希特的知识学、黑格尔的哲学以及德国历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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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派都朝着扩展康德知识论的道路前进，狄尔泰也不例外。在他那里，人的心理生命涉及到知、
情、意三个方面，而心理生命关联体存在着三种彼此相连的内在结构关系，这就是狄尔泰所理解的主

体，它不同于近代以来笛卡尔、康德等所突出的理智主义的主体①，而是有血肉的人，这样狄尔泰就将

主体和生命打通了，这个生命当然包含知、情、意的统一。知、情、意既各自发展成一种结构性的关联

体，同时它们也组成一种关联总体②。
知、情、意对应于人的心理生命，在狄尔泰眼里，认识论必须包含这三个部分，因为人的认识不是

单一的，它本身就包含情感与意志。这一点在后来的哲学家那里，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那里得

到了肯定，它充分说明了认识的复杂性和复合性，超越了 将 认 识 仅 仅 限 制 在 认 知 或 知 性 这 个 层 面 上

（康德就是这样做的），而是扩大到知、情、意三个方面的有机整体的统一，这是对康德思想的改造和推

进。这样认识就不只是 主 体 的 理 智 活 动，而 是 心 灵 的 生 命 活 动③，因 为 人 不 可 被 视 为 一 架 理 性 的 机

器，他的一切活动（包括认识活动）都是其生命综合性的表现。

二、历史世界的建构：从生命到精神

１．精神科学的界定

如前所述，狄尔泰的出发点是生命或生活，它是精神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但他并没有停留于个体

的生命，而是着重于它的延伸———更大范围的生命。在他看来，精神科学与人类实在之间存在着一种

特殊的关系，而精神科学的逻辑陈述主体是多层次的，“它们可以是个人、家庭、氏族、民族、时代、历史

运动或发展的过程、社会组织、文化系统、人类整体的其他组成部分及其人类整体本身”④，超越于个

体之外的那些形式当然和个体的生命分不开，但又是个体生命的扩大，它们本身也是生命，同时又是

带有普遍性的精神
獉獉

的承担者。狄尔泰所理解的精神科学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文

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它们虽然各自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具有一种家族的类似。它们之间

的亲缘性或内在相关性，即共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狄尔泰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狄尔泰指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不 同 主 要 有 两 点：一 是 它 们 各 自 对 客 观 性 理 解 的 含 义 不 一

样；二是它们在探讨方法上有所不同。狄尔泰将人从生到死这个过程看成是一个关联体，在这里“生

命”与“时间”联系起来了，并与人的生存的实际存在或实际性联系起来⑤，这种表述同后来海德格尔

弗莱堡早期的“实际性解释学”相通。
狄尔泰在谈到生命与时间的关系时，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体验”。这里的时间不是被看成过

去走向现在，现在走向未来，而是相反：未来走向现在，现在走向过去。时间之轴的两头（过去和未来）
是虚的，中间（现在）是实的。过去是现在的消失，它的“在场”靠回忆，未来是现在的未到，它的“在场”
靠憧憬。狄尔泰比较突出“现在”。他以这种方式将生命（体验）与时间联系起来了，生命就体现为时

间之流，生命由时间的各个瞬间的集合所构成，但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狄尔泰认为时间不能仅仅看

成是一种“均等”、“直线性的”流动⑥，因为这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将时间空间化了，空间化的时

间是自然科学的时间，并不是本源的时间、历史性的时间。时间不是空洞的，无内容的，而是不断被生

命或生活所充实，而且只有在充满时间的生命或生活中，才出现了意义，包括价值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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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狄尔泰对“精神科学”这个概念衍变的历史作了梳理，从它的历史分析中来把握其要义。狄

尔泰明确提出，他所谓的“精神科学”中的“精神”要从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以

及德国法学家伊埃林的“罗马法的精神”的角度来理解①。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法律

看成是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系，法律之间也有关系，这种关系构成“法

的精神”；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指的是精神将自己体现在客观世界中，这里的客观世界不是指自然界，而
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等。显然，这里讲的“精神”包括文化的内涵，而文化

具有一种“共生”和“群落”的现象，它们表征一种内在的精神。

２．历史的回顾：精神科学如何建构起自身

在狄尔泰那里，“生命”（生活）通向“精神”，这在黑格尔哲学中能找到依据，伽达默尔对此有过深

刻的说明②。按照狄尔泰的看法，精神科学的对象是人类的历史世界，它力图达到对人、社会、历史世

界中的各种体验关系的对象性和客观性的认识。它和我们的体验有关，需要我们的再感受和再解释。
精神科学既然作为科学就有它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与历史性分不开，所以对于狄尔泰来说，人是

什么，只有他的历史知道。同样，精神科学是什么，只有精神科学的历史才能告诉我们。因为精神科

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种逻辑的和认识上的自我反思。虽然关于它们的认识我们不可能最终达

到，但我们能接近达到，这就够了。之所以不能最终达到，这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性所决定的，此乃人的

宿命。
狄尔泰将精神科学 与 人 的 历 史 性 联 系 在 一 起 也 体 现 在 他 所 谓 的“视 域”或“地 平 线”（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中。他说：“一个时期的眼界和地平线如何总是让人们用一种既定的方式观察历史世界”③。从这句

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狄尔泰已经有了历史性的“视域”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通常认为主要是由尼采、
胡塞尔率先明确提出来的，并在后来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狄尔泰同样

有了这个概念。
与之相关，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历史的因素被凸显出来了。狄尔泰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历史世

界的建构出现于精神科学之中”④，也就是说精神科学中包含着历史世界，精神科学针对的是人的历

史世界。狄尔泰对精神科学的领域作了这样的划定：人类———人、社会、历史⑤。这里引入了“历史世

界”的概念，并谈到了“精神科学”与“历史世界”之间的关系。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狄尔泰用了“建构”
（Ａｕｆｂａｕ）一词（英文翻译是“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个词有“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的含义。这里的“建构”
指一种观念体系，显然此处狄尔泰强调的是“结果”，即建构起来的知识，而历史世界要通过这种建构

起来的观念性的知识来认识，而且历史世界就是通过历史知识逐渐为人所认识的。狄尔泰的“精神世

界的观念系统”⑥实际上 指 的 就 是 精 神 科 学 或 精 神 领 域 的 知 识 系 统 或 知 识 体 系，但 它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而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有一个历史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建构（过程和结果）
不同。

从历史上看，认识论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
獉獉獉獉

：最早是与自然科学相关联的认识论，它从１７世纪开

始，也就是从培根、笛卡尔那个时代开始。而与精神科学相关联的认识论是到了１９世纪才开始发展

起来，最后融入到解释学。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狄尔泰强调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应先于普

遍的认识论的研究，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去建立统一的认识论⑦。由此可见，狄尔泰并不是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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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两种认识论，而是要确立一种普遍的、统一的 认 识 论，但 应 当 从 具 体 的 认 识 类 型 开 始，再 去 寻 求 普

遍。狄尔泰要通过历史的回顾、通过对精神科学发展的描述和分析，来确定精神科学这个学科群的亲

缘性或内在相关性，并从这个方面来揭示其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有别于自然科学。他先讲了近代

自然科学的建构（过程与结果）。
在他看来，近代欧洲民族的成熟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一时期与古代相比人们的思想开

始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阶段进入到经验科学阶段，这较之古代是重要的进步。狄尔泰这一思想表现

出“古今之争”的积极成果，进步观念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显示出来。虽然古代已形成了自然科学的

一些门类，如数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等，但归纳逻辑和实验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因此它们不属于现

代意义上的科学，直至近代才开始打破了这一点，从而使现代自然科学真正发展起来。按照历史的进

程来看，在近代，认识论首先和主要的对象是自然科学①，近代相较于古代的进步首先在这方面突出

地表现出来。
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形成于１７世纪上半叶。而“１８世纪走到了精神科学的新时代的门槛”②，

但并没有完全迈进去，这要到了１９世纪以后，精神科学才开始达到与自然科学并立的程度，也就是德

国历史学派、新康德派和狄尔泰所处的时代。狄尔泰描述了精神科学是如何产生和被孕育出来的，其
基本思路是：从个体走向共同体，以探讨历史内在的关系为重心，这首先是历史学派所突出的，强调历

史思想要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并以概念的方式来说明它，而不应将其建立在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基

础上③。
精神科学与生活和理解分不开，它的实在性包含着目的、价值和意义在其中。狄尔泰眼里的精神

科学以体验和理解为基础，虽然他的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后来实际上就是生命解释学，而且总体上是向

海德格尔生存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科学的解释学的过渡。狄尔泰强调，我与理解的对象存在着

一种生活关系，“它们的合目的性基于我之设定目的的能力；它们的美与善基于我之确立价值的能力；
它们的可理解性基于我的理解力”④。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狄尔泰受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影响，虽

然他不用“意向性”和“意向对象”这样的术语，而是用“态度”和与态度相关的“内容”这样的近似的表

达。海德格尔一般也不用胡塞尔的“意向性”和“意向对象”的术语，因为这让人联想到的是意识现象

学，而海德格尔早期走的是接近狄尔泰的生命现象学的路子，再后来才是此在现象学的路子。
另外，狄尔泰这里还提到精神科学的理解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更体现为一种生活关系，我们的

各种概念化的认识是从我们的体验和理解中衍生出来的⑤。这里他区分了三个层次：体验、理解（领

会）和认知（概念性的认识），它们之间有一种层次上的差别，狄尔泰不仅提到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

精神科学的认识论的对比，而且还暗示出这样的观点：认为一种更加普遍的认识论应建立在精神科学

的基础之上⑥。这让我们联想到胡塞尔在《危机》中所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不是自然科学是精神科

学的基础，而是精神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⑦。

３．精神科学的一般论题

在对精神科学的发展作了一番历史的追溯和描述后，狄尔泰紧接着要做的是探讨精神科学的一

般论题，这也是他所认为的精神科学的奠基必须完成的 三 项 任 务：一 是 确 立 精 神 科 学 系 统 的 一 般 特

征；二是根据各个特殊领域来解说精神科学的构成，并从中找出与精神科学相关联的方法论；三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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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精神科学的认识论的价值，以及它的客观有效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首先发展起来，并

且影响到精神科学，在方法方面，主要有比较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然而狄尔泰强调，虽然自然科学

和精神科学之间存在着某些契合点，但两者之间在工作程序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别，这里实际上已步入

到从存在论与认识论相关联的问题来为精神科学奠基了①。
（１）生活／生命与精神科学

狄尔泰指出，精神科学“以体验、表现和理解之 间 的 关 系 为 基 础”，“我 们 通 过 体 验 和 理 解 去 把 握

‘生活／生命’这个囊括了全部人类的整体，这个广泛至极的实在物不仅是精神科学的出发点，而且也

是哲学的出发点”②。此话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表明了精神科学与他的生命哲学的一致性。狄尔泰这

里提到了人的生活世界环绕着我们，我们在特殊的生命单元（心理生命单元）中看到了人的生活世界

的表现，它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单元的“生活关联”（Ｌｅｂｅｎｓｂｅｚｕｇ）之中③。

与“生 命”／“生 活”相 通 的 是 “生 活 经 验”。要 注 意，狄 尔 泰 这 里 使 用 的 德 文 词 是

“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而不是“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这有可能更多受到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尤其是《精神

现象学》）的影响。我们知道，黑格尔是客观唯心论者，他反对主观性的思维方式，这种主张至少和海

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思想倾向相接近（海德格尔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二部分都用的是“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而不是“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体验”和“经验”在后期的狄尔泰那里属两个不同

层次，从他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理解要以体验为前提；但是只有当理解引导我们走出体验

的狭隘性和主观性，并且进入到整体性和普遍性的领域，体验才变成生活经验”④。可见狄尔泰承认

“体验”更带主观性⑤，虽然它是我们认识的前提，但却是应当被超越的。换言之，体验只是我们认识

的起点，但不应是我们认识的终点。

更进一步，狄尔泰还区分了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普遍的生活经验。对后者他是这样界定的：普遍的

生活经验系指一种信念，“它形成于一群共同生活的个体中间，并且为他们所共同分有”⑥。普遍经验

对个体经验具有修正作用，这里谈了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普遍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后者与共同体

的生活有关，它优于个体的生活，所以不难看出，狄尔泰这 一 思 想 隐 含 有 后 来 伽 达 默 尔 所 谈 到 的“教

化”的内容⑦。

由于个体的生活经验与环境、他人及其生活经验分不开，这样就从个体走向群体或共同体，狄尔

泰的触觉由此深入到社会与历史领域。他所理解的关联体，不只是针对个体而言的，而且也包括群体

或共同体，狄尔泰作了一个提升式的概括：个体、共同体、文化系统再到人类全体，这是一个完整的关

联体，正是这个关联体创造了社会和历史的本质。在这里，个体、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和文化系统都

是历史的逻辑主体⑧，同 时 也 是 生 命 的 表 现 形 式。这 个 思 想 极 有 见 地，它 是 对 黑 格 尔 的 类 主 体⑨的

发挥。

由个体到共同体再到文化系统意味着进入到社会历史，“历史世界”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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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的是，狄尔泰强调，历史并非人类为共同的目的而去从事共同的工作，每个个体实际上都是从自

己的利益出发去行动的，也就是说，个体是以自己的存在为根据的，包括追求自己的利益与欲望①，以

人类终极为目标的文化活动是无法证明的，只是客观的效果达成了这一点。这印证了黑格尔在《法哲

学原理》中所说过的一句名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狄尔泰已经涉及到了

认识的兴趣基础②。
走到这一步，狄尔泰自然地将“生命”（生活）、“生活经验”和“精神科学”三者联系起来了，并强调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精神科学的源头在于个体和共同体的生活，这很重要。而且他强调精神科学的

基础不是逻辑思维，而是整体心理状态的“前反思的觉识”（Ｉｎｎｅｒｗｅｒｄｅｎ），日常生活对人的启迪始终

是科学活动的基础③。而个体的生活和共同体的生活是精神科学的基础，由个体到共同体的内在联

系通向精神科学。历史地看，精神科学并不完全受自然科学的支配，它有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

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实践哲学（人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门学科在古代是分不开的，其典型

的表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狄尔泰的思想已隐含有这个方向，而它更是后来伽达默尔所要大力发展

的方向。
接下来的问题是精神科学的普遍有效性的问题。狄尔泰主张，与生命（生活）的联系，这是精神科

学第一个基本特征。受康德的影响，狄尔泰将精神科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
獉獉獉獉獉

来追求（与之同时代的胡

塞尔基于现象学的立场也特别突出这一点），这就涉及它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否则就会与“科学”这一

名号不相符。狄尔泰这里谈到了每一个人的理解都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难免受“成见”的支配和

左右，所以需要通过不断地批判去追求普遍有效性④。狄尔泰此处提到的“成见”，主要是从消极的角

度讲的。在他看来，精神科学普遍有效性这个问题，相对自然科学来说，并不好解决，但这并没有导致

他走向相对主义，他坚信伴随着精神科学的系统发展以及内部的相互作用会造成一种结构性的中心，
它指向一个整体，而普遍有效性就与这个整体相联系。

（２）精神世界的工作方式

精神科学由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所形成。这种工作方式显然与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不同。精神

科学直接建立在“体验”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这两者使得精神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从而使精神科学

显示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色。狄尔泰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精神世界工作的方式：基于体验的再

现、理解中的相互依赖和 通 过 历 史 与 系 统 精 神 科 学 的 持 续 相 互 作 用 逐 渐 阐 明 生 活（生 命）的 表 现⑤。
这些揭示既具有广义的发生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生成上的存在论的意义。

（３）生活的客观物

“生活的客观物”（ｄｉｅ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在狄尔泰那里，就是精神科学理解的对象，它涉

及到内在物和外在物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活的客观物”，人既能理解自己的内在生活，又能理解他人

的内在生活。因为精神科学中的一切对象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都具有历史性，并且人能够理

解它们，显然这一思想有维柯的影响。精神科学中的共同物，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人人所熟悉的，因而

能够被理解。凡是人类精神客观化于事物之中，这个对象就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狄尔泰最明确的

概括是：“一切业经人类打上其创造性的印记的事物都是精神科学的对象。”⑥它们作为“生活的客观

物”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概念

狄尔泰所理解的“生活的客观物”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有联系，但又有不同。这个不同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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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不是从普遍抽象的思辨概念出发的，而是从生活或生命出发的，包括从它们所构成的共同体的结

构关联体出发的；其次，相对黑格尔，狄尔泰对客观精神的理解扩大了，它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具体

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也纳入了进来，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客观物”就是“客观精神”；最后，用生活

（生命）的整体（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力量）来取代黑格尔的普遍理性①。有趣的是后来的伽达默尔

也十分看重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这一点与狄尔泰相一致。
（４）作为作用关联体的精神世界

为 了 揭 示 作 为 精 神 科 学 对 象 的 社 会 历 史 世 界 的 本 质，狄 尔 泰 给 出 了 一 个 重 要 术 语

“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中文版译成“生产关联体”显然更多受到英译本（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ｎｅｘｕｓ）的 影

响。其实这个词译成“作用关联体”或“效果关联体”更确切，因为“Ｗｉｒｋｕｎｇ”在德文中的基本意思是

“作用”、“影响”、“效果”。狄尔泰的“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主要强调的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②。这让我们联想到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ｇｅｃｈｉｃｈｔｅ），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和

这个词有瓜葛③。
狄尔泰所理解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作用关联体或作用关联总体，构成了精神科学的对象。这个

关联总体作为精神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各个因素，如个体、共同体和文化系统都在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狄尔泰称历史世界，也就是精神世界是一个作用系统、一个创造系统、一个价

值目的系统。必须从整体上去理解其中的部分，同时也必须从其中的部分去理解整体，这里包含着狄

尔泰从生命的角度对解释学循环的揭示。这种循环可与历史关系、历史意识联系起来，因为解释学循

环所涉及到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涵盖历史关系和历史意识的因素④。

三、历史理性批判：从认识论到解释学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三部分“历史理性批判草稿”是狄尔泰晚年对这一论题最成熟、
最系统的表达，尽管未完成。我们知道，狄尔泰撰写“历史理性批判”旨在补充、拓展康德的“纯粹理性

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学术道路始终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的方向，至死未变。这个思想早在《精

神科学导论》第１卷中就明确表达出来了，他要为精神科学奠基主要是要为作为整体精神科学提供认

识论的基础，具体来说，也就是要确定具体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些知识何以可能的界限，以及它们

的真理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狄尔泰将这一工作表述为“历史理性批判”，即“一种对于人类认识自己、
认识他所造成的社会和历史能力的批判”⑤。但它讲的远没有后来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
那样具体、深入，而且尚未使用“体验、表达与理解”这组 术 语，也 未 提 到 解 释 学。而《建 构》中 所 讲 的

“历史理性批判”已通过“体验、表达与理解”回到解释学上来，所以西方有学者称这种历史理性批判应

当是“解释学的历史理性批判”⑥，而非仅仅是前期的精神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不无

道理。
在“历史理性批判草稿”中，除了“体验、表达与理解”外，有时也用“生命、表达与理解”⑦，它们是

同义的，因为如前所述，“体验”（Ｅｒｌｅｂｅｎ）与“生命”（Ｌｅｂｅｎ）从德文的词根上看是相同的，这个总的表

３６

西方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经典之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７年，第３５３６页；另 参 见［荷］约 斯·德·

穆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第３５８页。

参见何卫平：《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参见［美］鲁道夫·马克瑞尔：《狄尔泰传》，第１８５页。

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７９页。



达式标志着认识论和解释学在狄尔泰那里已达到了统一，同时也表明他为精神科学奠基的历史理性

批判的归宿是解释学。
“历史理性批判草稿”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体验、表现与理解”；第二部分是“关于普遍史关

联体的知性认知”。前者是理论的基础或核心，后者是第一部分的历史的拓展。相对来讲，第一部分

最重要。

１．体验、表现和理解

“体验、表现和理解”这个核心表达式集中反 映 了 狄 尔 泰 的 生 命 哲 学 和 生 命 解 释 学 的 结 合，认 识

论、方法论和生命存在论的结合。正如帕默尔所指出地那样，狄尔泰在《建构》中所给出的“体验、表现

和理解”乃是他的解释学模式①。体验是非反思的、非主客二分的，表现与理解源于体验②。从这个模

式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的一种浪漫主义的基本立场，它不是以文本的真或真理为归皈，而是将文本

看成是作为创造性生命的表现，或者说作者创造性的天才的表现，因此解释者的任务是要回到作者的

意图和回溯天才的创造过程。狄尔泰之前的施莱尔马赫、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都持这种观点，狄尔

泰也不例外③。他这里讲的“表现”就和人的“创造”分不开。他明确地写道，精神科学“立足于体验、
体验的表现以及对这些表现的理解。体验以及对于体验 的 各 种 表 现 的 理 解 为 精 神 科 学 中 的 一 切 判

断、概念和认知提供了基础”④。
狄尔泰这里首先讲到了“体验”，并且将体验 与 传 记 文 学 联 系 起 来 谈。伽 达 默 尔 曾 在《真 理 与 方

法》中对“体验”作过概念史的分析，它的核心部分是针对狄尔泰的。这个分析告诉我们，作为名词的

“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与作为动词的“经历”（ｅｒｌｅｂｅｎ）分不开，它最初是出现在黑格尔一封信中，到了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也就是狄尔泰这个时期。“体验”一词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直接性，它
先于一切解释和传达，并为它们提供线索和素材；二是指这种直接性的结果。与体验这两个方面相关

联的传记文学在１９世纪得到了大发展，并通过传记文学使“体验”一 词 被 确 立 下 来 而 且 开 始 广 泛 流

行，传记的本质尤其是文学艺术家的传记的本质是就是根据他们的生活经历来理解他们的作品。这

体现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解释和狄尔泰所提倡的生命解释的思想，它也表现出浪漫主义解释学与生

命解释学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所谓“体验”指某件事情不仅被经历，而且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狄尔

泰在《体验与诗》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关系。正是狄尔泰使得“体验”这个词受到了广泛的影响。体验

指向生命，它暗含同整体和无限的关系。生命哲学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分不开，虽然施莱尔马赫没有

使用过“体验”一词，但已有了与之相近似的表达。狄尔泰则着重于从“内省”（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ａｔ）和“前反思

的觉识”（Ｉｎｎｅｓｅｉｎ／Ｉｎｎｅｒｗｅｒｄｅｎ）的角度去规定“体验”⑤。应当说，这几个德文词，并不能确切地表达

狄尔泰的思想，对此他也指出过，所以我们应当按照狄尔泰所赋予它们的意思去理解，体验是一种主

客未分的统一体⑥，它经历为一种时间序列。
“表现”（Ａｕｓｄｒｕｃｋ），在狄尔泰那里，也就是“生命／生活的展现”（Ｌｅｂｅｎｓ　ｕｓｓｅｒｕｎｇ），二 者 可 以 看

成是同义的⑦。从这里开始，生命存在论的解释学的意味更浓。狄尔泰强调理解和解释乃是精神科

学的常用方法，精神科学的一切都集中于理解上，理解开启了一个意义的世界。这里作者着重要探讨

体验、表现和理解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仍然说主要是满足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兴趣⑧，这再次表明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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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未能完全摆脱近现代哲学的主导倾向的束缚，不过他已不自觉地突进到认识论下面的基础，对此海

德格尔有过非常准确的评论：
狄尔泰在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哲学中保持着一种别具一格的立场，此立场正好是与马堡学

派相对的，因为他摆脱了一种教条式的康德主义，而尝试一种激进主义（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ｍｕｓ）的走

向，纯粹从实事本身出发进行哲学思考。不过由于传统以及同时代哲学的影响过于强大，致

使狄尔泰的工作难以按其固有的本性稳步而明确地前行。他经常出现摇摆，在某些时期，他

纯粹按照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哲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而这种哲学与自己的旨趣是完全不同

的。但他又总是一再地突破他自己提问的基本天性。这种不稳定性表明，他还没有获得自

己独特的方法，也没有达到一种原本的提问方式。尽管如此，这一点依然是决定性的：他的

工作突进到了传统的问题所未曾达到的源本的领域。①

这里所谓“源本的领域”，实际上指的就是存在论－生存论的领域。
根据生活的不同种类的展现关系，有不同理解的范围，狄尔泰自上而下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逻

辑的表达或表现，它是由概念、判断所组成的思想构成物，其共同特征是符合逻辑规则，后者强调普遍

有效性，离生活及其体验比较远，这种理解所关注的只是逻辑共同的内容，而于生活的特殊性帮助不

大；第二类是行动的表达或表现；第三类是体验的表达或表现。“体验表现”，对狄尔泰来说，“在精神

科学中具有最高的意义”。不过，狄尔泰并没有将体验性的作品的表现与作者的意图和原意看成是一

回事，他说：“在那些伟大的作品中，精神物已经脱离了它的创造者———诗人、艺术家和作家”，“任何伟

大的艺术作品都无意谈论自己的作者，但同时也决不会编造出某种与作者迥然相异的内容”②。这表

明，在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原意之间，狄尔泰既没有简单地划等号，也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这和我们

过去完全将狄尔泰看成是一个意图的还原论者有距离，对此应重新评价。
（１）理解的基本形式与高级形式

在狄尔泰那里，理解是有层级区分的。人的实际生活的需要产生了理解，它首先出现在人的交往

活动中，理解的基本形式
獉獉獉獉獉獉獉

就与这种需求直接相关：它是对于单个生活表现的理解③，在这个基础上形

成理解的高级形式
獉獉獉獉獉獉獉

。可见，狄尔泰对“理解”（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这个词的用法至少非常接近海德格尔对它的

用法（在后者那里，我们通常将其译成“领会”），而且它本身包含有逻辑的原初形式。
理解的高级形式涉及到更加精致、更加纯粹的逻辑形式，如归纳、演绎。理解中包含有逻辑的因

素，而且它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狄尔泰将 高 级 理 解 的 任 务 概 括 为：发 现 给 定 物 中 的 生 活 关 联

体④。这里虽然狄尔泰谈 到 了 解 释 学 的 逻 辑，但 又 认 为，理 解 生 活 不 能 完 全 依 靠 纯 粹 逻 辑 公 式。可

见，在这方面，逻辑有其限度。但解释学无疑包含逻辑，它至少不应违背逻辑，否则就与真理无缘了。
也就是说，二者不应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蕴含的。从这点看，伽达默尔后来强调解释学的修辞学传统，
而不是解释学的逻辑 学 传 统，只 能 是 相 对 而 言 的，它 们 之 间 的 对 立，并 非 像 伽 达 默 尔 所 讲 的 那 样 绝

对⑤，这一点在狄尔泰这里得到了一定的印证。不过后来的伽达默尔在谈语言概念的自然构成和科

学构成时，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的修辞和逻辑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有本源和衍生两个层次上的区别，
同狄尔泰这里的表达有相似之处⑥。

（２）转移、再创造、再体验

这几个术语集中表达了狄尔泰的古典解释学主要观念，或者说，浪漫主义解释学的基本立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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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念或立场是对施莱尔马赫“心理解释”的发挥。狄尔泰认为，由于高级理解的任务是发现给定物

中的生活关联体，因此，这就决定了它对其客体的态度①。狄尔泰这里的“转移”指的是自身进入到被

理解的对象，也就是“转换”，即设身处地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解的再创造或再体验。理解就

是转换———将“我”变成“你”，这里包含有同情和移情的因素，我们是通过再创造和再体验他人的心理

生活去达到对他人理解的。狄尔泰承认，我们的体验所表现的内容有可能多于诗人或艺术家所意识

到的，这说明，文本的意义大于作者的原意。狄尔泰注意到施莱尔马赫讲到过的与创造的天才相对应

的理解的天才，以及他的名言：人应当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狄尔泰十分赞同这句话，并称

它“包含一种心理学的真理”②。可见二人思想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解释”与“同

情”和“移情”有关③。不 过“移 情”这 个 词 并 未 出 现 于 施 莱 尔 马 赫 的 文 本 中④，它 是 由 狄 尔 泰 发 挥 出

来的。
（３）解释或阐释

在狄尔泰那里，解释学关涉到“解释”（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或“阐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他将“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

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看成是同义词，对二者未作任何区分，并且将“理解”和“解释”联系起来了，他对“解

释”作了这样的定义：“我们将一定 规 则 指 导 下 的、对 持 久 固 定 的 生 命 展 现 所 做 的 理 解 称 为 解 释”⑤。

这和施莱尔马赫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施氏将“理解”和“解释”统一起来了，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语言，

因为理解是内在的讲话，而解释是外在的讲话⑥，二者都是讲话，所以对他来说，“解释学的一切前提

只不过是语言”⑦。在施莱尔马赫之前，理解高于解释，解释只是理解的手段，理解才是解释的目的，

这在学校教育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例如教师通过“解释”让学生“懂”（理解）。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和

“理解”等同起来，大大提高了解释的地位，从而促进了解释学的发展⑧，这可视为施莱尔马赫的重要

功绩之一。狄尔泰继承了这一点，而后来的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理解”、“解释”和“应用”

三者统一起来了，使解释学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２．生活范畴（生命范畴）

效仿康德的范畴论，狄尔泰也提出了自己的范畴论。我们知道，康德的知识论是建立在数学、自

然科学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的先天形式是空间和时间以及十二个范畴。狄尔泰的认识论则是建立在

精神科学基础上的，他的范畴论既与康德有联系，又与之不同。狄尔泰将“体验、表现和理解”作为一

个总体的表达式来综合地把握生命／生活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解释学。为此他提到了对生活的

理解
獉獉

与对自然的认知
獉獉

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在作为思想的工具———范畴上也体现出来了。对生活理解

的态度所要求的范畴与对自然认知的态度所要求的范畴是不同的，狄尔泰区分了“形式范畴”（ｆｏｒｍａｌｅ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与“实在范畴”（ｒｅａｌｅｎ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⑨，前者只是一般陈述的形式，后者主要起源于生活、起
源于体验瑏瑠，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体认，所以又称为“生活范畴”（生命范畴）。狄尔泰要用这些范畴去认

识和把握精神科学。他认为，“形式范畴”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实

在范畴”在这两个领域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有效并不等于在精神科学中有效，例如自然科学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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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适用的“因果性”就不适用于历史世界，因为这种因果性所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的必然因果关系，而
历史世界只存在于能动和受动、作用和反作用的相互关系之中①，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将

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精神科学是越界，而将精神科学的范畴应用于自然科学属不当，如谢林、黑格

尔的自然哲学就是如此。狄尔泰坚持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的因果性并不存在于历史世界之中。”②

自然科学概念无论怎样变，都与精神科学无关，后者的价值是独立于前者的，这就和康德拉开了距离。
在“历史理性批判草稿”中，狄尔泰尝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生活范畴”（生命范畴），他列出了９个

（实际上是１０个）：“生命”（生活）、“体验”、“时间性”、“在理解中被体认到的绵延”、“意义”、“意义与结

构”、“意义、意蕴、价值”、“价值”、“整体与部分”、“发展、本质以及其他范畴”。当然不止这１０个。我

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这些范畴，而不是其他；这些范畴是怎么来的，怎么确定的？对此在这本书

中狄尔泰并没有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给予具体的交待和严格的证明，恐怕也无法证明。康德

的先验范畴表是根据形式逻辑判断表的线索的回溯而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１２个。与之相对应，
狄尔泰提出的生活范畴，却是从人类生活和精神世界领 域 里 引 伸 出 来 的，无 法 确 定 为 一 个 具 体 的 数

目，它们是无限的③。
狄尔泰所给出的生活范畴有不少重复、交叉之处。这一方面令人想起了为康德所诟病的亚里士

多德的“范畴论”，但另一个方面，又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非康德的那种简单的三一

式所能概括得了的。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就提到过生活的基本范畴，将它们看成是解释性和描述性

的，如生活、世界、操劳等④，用以揭示他的此在论，这明显有狄尔泰的影子。对狄尔泰的生活范畴，伽

达默尔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说，狄尔泰对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遗产“进行了重新转化，并把

结构关联和作用关联的概念引入精神科学的理论中。由此，相对于那种纯粹的起因研究，他使一个新

的范畴或范畴学发挥作用”⑤。

３．从传记到历史

由于生命哲学和生命解释学的立场，狄尔泰十分重视传记，尤其是自传。狄尔泰将自传看成是理

解生活的最高的、最富有教益的形式，在这里理解者也就是该过程的创造者，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特有

的亲密性⑥。传记与历史关系密切，或者说，传记与历史学有着内在的关联，狄尔泰要用传记的科学

性来说明历史学的科学性，并以此来具体展现浪漫主义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自传是人们

对于自己本身的理解。它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生命行程的生活”。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立场决定了他

将体验放在首位，而自传是结合着个人的体验来讲的，它以体验为基础，“可以逐渐地扩展为一幅历史

画卷”⑦。由此从传记可以过渡到历史，即由个体的生命体验进展到历史生活领域，这对狄尔泰来说，
是自然而然的，也 是 他 的 生 命 解 释 学 的 贯 彻 与 扩 展，在 这 里 个 体 的 生 命 和 社 会 历 史 的 生 命 融 为 一

体了。

此乃“历史理性批判草稿”的第二部分所要进一步展开的内容，即：由自传或传记进入到历史。虽

然生活的意义在主体的生命中，但并不仅仅限于个体的生命或生活，历史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个人。这

里出现了“历史范畴”一说，它和前面讲的“生活范畴”（生命范畴）⑧密不可分。狄尔泰在后面也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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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１８２页。
［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１８２页。

参见田方林：《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本体论转向》，第１１０页。

参见［德］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赵卫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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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２０７２２２页。



“历史概念依赖于生活概念，历史生活是生活总体的一部分”，“历史关联体也就是生活关联体”①。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范畴从属于生活范畴（生命范畴），它们都是一种判断形式，在历史领域中要

用与生活范畴相关联的历史范畴来作为认识的思想工具。可惜，狄尔泰并未就此具体展开说明。
我们知道，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主要限于文字文本，而狄尔泰却要走出文字性文本，将解释学扩

展到历史关系（历史关联体）。虽然他之前的德国历史学派已朝这个方向走了，但在哲学反思的精确

性和彻底性方面远不及狄尔泰。狄尔泰确立了人是历史的存在物的观点②。他对康德不满之一就是

在康德那里找不到历史性的“人”③。狄尔泰认为，历史需要的是理解。历史世界对于人来讲，始终存

在，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所组成的，历史的反思者和历史的参与者是同一个。所以历史是人可以认

识的———这是对维柯《新科学》中著名的第３３１节里的思想的发挥。狄尔泰这个观点很重要：在成为

历史的观察者之前，我们就已经是历史的存在者了。这让我们联想到后来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
中明确表达的思想：我们不能从历史中站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反思，我们只能在历史中去认

识历史，因为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
历史学在西方古代并没有被视为一门科学，而是从属于文学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很轻视历史，

他说：“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的

事实。”④只是在近代的晚期历史学才作为一门科学逐步形成。
众所周知，狄尔泰素有历史认识领域中的康德之美誉。西方在康德之后，的确有一种“世界观历

史化”的倾向⑤。在这方面，狄尔泰既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在施

莱尔马赫与狄尔泰之间有德国历史学派的兰克和德罗伊森，是他们首先实现了解释学由文本的理解

向历史的理解转变，而狄尔泰是这一方向的继续，他在解释学与历史学之间真正架起了一座桥梁⑥，
这被后来的利科表述为“从文本到行动”。

四、总的评价

从上所述，本书可以说集狄尔泰思想之大成，并达到了他的理论之巅峰。在这里生命哲学和生命

解释学融为了一体，代表了作者最成熟的观点，其境界、全面性和彻底性超过了他自己以前的所有著

作。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狄尔泰的整个思想是目的论的、有机论的和结构论的。它上承康德

的“建筑术”、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下启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反对用原子论的眼光看待世界，而

强调用整体的、有机的、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和精神科学，以生命来

贯穿一切，生命是其要返回的本源，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１９００年以后的狄尔泰已明确了这一点：解释学是历史的精神科学的

基础⑦，从而真正实现了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向精神科学的解释学转化，并且在解释学这个领域中达到

了认识论－方法论和生命存在论的初步结合。他的基本思想路径是：从主体到生命，从生命到精神，
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它们被统一到“生命关联总体”，也就是“作用关联总体”之下，由此突出了关

系的重要性。歌德说 得 好，“关 系 处 处 有，关 系 就 是 生 命”⑧。狄 尔 泰 正 是 从 关 系 的 角 度 来 揭 示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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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在生命关联总体或作用关联总体的名下去解决精神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实现了从认识

论到解释学的跨越，它包括有摆脱这个领域中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倾向。可以说，此书奠定了狄尔泰

作为当代现象学、存在哲学与解释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的形象。
同前期的代表作《精神科学导论》相比，狄尔泰后期的代表作《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在思

想上是一个飞跃，其标志在于他将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现象学因素纳入到了精神科学的奠基之中，
这就和以前很不一样了，虽然谈的基本主题没有变，但视域变了，意义和结果自然就有了不同。海德

格尔说：“狄尔泰是第一位理解了现象学意图的人。”①他的心理描述涉及到结构关系和系统本质②，它
和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有近似之处。利科后来也说：“现象学应该是结构的。”③而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

就强调对心理结构的描述，尽管在胡塞尔眼里，它尚未自觉达到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而只是一种类型

学的描述④。

虽然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受胡塞尔的影响至深，但胡塞尔也受狄尔泰的影响，他
后来专门提到过这本书，称之为狄尔泰最后、最精彩的作品⑤。让我们来看一看胡塞尔在《现象学的

心理学》中具体是怎么讲的：
当我亲耳听到狄尔泰本人的如下判断时吃惊不小：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第二卷中

有关现象学的描述分析的部分与他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在本质上相谐和，并可

视为一种理想展现出来的在方法论上完全成熟的心理学的最初根基。由于这一关联，狄尔

泰始终非常重视我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展开的研究，并且在他晚年又满腔热情地重新拾

起他一度中断的有关精神科学理论的研究。这一结果就是他有关这一论题的最后和最精美

的作品《历史世界的构造》。它（于１９１０年）发表在《柏林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上，可惜他在这

一工作中与世长辞。我本人随着越来越进一步完善现象学的方法和取得对精神生活进行现

象学分析的进展，也就越发认识到，狄尔泰的这一当初使我很惊讶有关现象学与描述－分析

的心理学有着内在统一性的论断，在事实上是合理的。他的作品包含着现象学的天才预见

和初步认识。这些作品绝非过时了，即使在今天仍然能从中获得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具体

启示，能激发在方法论上取得进展的和完全从另外的问题出发进行建构的现象学的工作。⑥

狄尔泰较早的《精神科学导论》强调的是反对从传统形而上学角度为精神科学奠基，而要为精神

科学建立认识论的基础⑦，虽 说 他 仍 突 显 的 是 认 识 论，但 却 反 对 近 代 前 期 的 认 识 论，它 以 笛 卡 尔、洛

克、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狄尔泰批评他们所设想的认识主体没有流淌真正的血液，而是被稀释了的理

性的汁液⑧。狄尔泰如是说意在将“主体”引向“生命”，或者说，用活生生的“生命”来充实抽象的“主

体”。而到了他晚年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却更明确地涉及到了生命存在论的问题了。相

比较而言，《精神科学导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色彩更重，而《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则存在论－
生存论的色彩更重，后者不仅与胡塞尔的现象学靠得近，而且与海德格尔前期的实际性解释学或生存

解释学靠得更近，青年 海 德 格 尔 已 将 生 命 或 生 活 等 同 于 存 在⑨。此 外，狄 尔 泰 前 一 部 著 作 未 提 解 释

学，后一部著作已返回到解释学。最后，《精神科学导论》所突出的精神科学的认识论与历史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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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是初步的，没有顾及同解释学的联系，而《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打通了精神科学

的认识论、历史理性批判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这些就是他的这两部著作的主要差别。
利科曾指出，理解和存在的联系“实现了狄尔泰哲学最深层的愿望，因为对他来说，生命是最重要

的概念；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历史理解并不恰恰是自然理论的对称物；确切地说，生命与其表现之间的

关系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历史这双重关系的共同根源。假如我们遵循这个暗示，那么问题就不是强

化与物理知识相对的历史知识，而是在普遍的科学下面进行深入探索，以期达到历史存在与全体存在

之间的一种关联，这个关联要比认识论里的主客关系更为源初”①。虽然狄尔泰不是自觉地从存在论

的角度，而是从认识论改造的角度出发的②，但却开启了通向解释学的存在论的航向，这正是后来的

海德格尔要实现的目标。海德格尔关注的是狄尔泰哲学对历史性
獉獉獉

的突出和人作为整体存在的事实
獉獉

的

描述③，狄尔泰的解释学已涉及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的“实际性”（Ｆａｋｔｉｚｔ̈ａｔ）的问题④。伽达默尔说得

好：“狄尔泰在‘先验意识’之后重返回到‘生命’的立场，对于海德格尔建立其哲学乃是一个重要的支

撑”。⑤ 狄尔泰通过描述心理学，开启了解释学与现象学结合的可能，而这种结合正是海德格尔要发

展的方向。
狄尔泰就处在这个转折点上，尽管我们不能说狄尔泰已完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跨越，

但已在途中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虽然狄尔泰并没有 提 出 存 在 问 题，也 不 具 备 提 出 这 一 问 题 的 方

法，但在他的思想中，却有着走向这个问题的活生生的趋向”⑥。读了此书，我们对海德格尔如是说能

产生强烈的共鸣。
伽达默尔曾对西方精神科学的奠基由认识论走向解释学的演变进程作过这样精辟的概括：最初

在对精神科学的基础进行哲学思考时人们并未考虑到解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揭示了自然科

学经验认识的先验因素，而问题在于如何在历史科学中找到相应的理论说明，德罗伊森的《历史学》为

这项工作开了先河，力图与康德的任务相匹配，狄尔泰则以历史科学为基础扩大到整个精神科学的领

域和范围，并明确提出了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这项任务立足于认识论。“他在一种摆脱了自然科学

过多影响的‘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中看到了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可是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

中，狄尔泰却被导向了去克服他自己本来的认识论起点，从而他就成了开创解释学的哲学时代的人。”
这里的“解释学的哲学”实际上已涉及到解释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伽达默尔接着说，虽然狄尔泰“从

未完全放弃他在心理学中寻找的认识论基础，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ｅ）要通过内在存在（Ｉｎｎｅｓｅｉｎ）来描述，以

致作为康德探究基础的关于他者即非我的认识问题在这里根本不存在，这就是狄尔泰试图在精神科

学中进行历史世界构造的基础。但是，历史世界并不是这样一种体验联系（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
有如历 史 在 自 传 中 为 主 观 性 的 内 在 性 所 表 现 的。历 史 联 系 最 终 必 须 被 理 解 成 一 种 意 义 联 系

（Ｓｉｎ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这种意义联系从根本上就超越了个体的体验视域。意义联系就像一件巨大而

又陌生的文本，解释学必须帮助对它进行破译。因此，狄尔泰由于事情的逼迫而寻找从心理学到解释

学的过渡”⑦。
伽达默尔这段话深刻地描述了西方现代精神科学的奠基由认识论走向解释学的过程和必然，它

以浓缩的形式表现在狄尔泰思想的走向上。由此进一步发展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里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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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６页。

参见［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第４４４７页。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４４９４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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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９１３０３．
［德］伽达默尔：《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第１２３页。
［德］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１６９页。
［德］伽达默尔：《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第４６９４７０页；另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第３２３８页。



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不怎么讲认识论，却大谈解释学，无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还是精神科学意义上

的，都与之有关。
在方法上，狄尔泰对后人的启示在于整体关联性的思维方式，这从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

方面，他将心理学、认识论、解释学和精神科学结合起来了；另一个方面，他谈这个问题时，将认识论、
方法论、本体论结合起来了（尽管是初步的，不自觉的），这相对后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只强调解释学

的本体论－生存论的方面有其合理之处。可以这么说，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包含有从存在论－
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为精神科学奠基的内容①，它预示了后来的哈贝马斯、利科的解释学将三者统

一起来的新方向。这也是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什么非常看重狄尔泰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狄尔泰的研究是全境式的、综合性的，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恨不得要将

精神科学的所有领域一网打尽，这使得他摊子 铺 得 过 大，力 不 从 心，最 后 流 于 虎 头 蛇 尾，难 以 善 始 善

终。本书不少地方思想跳跃很大，过于简略，缺少严格的论证，意思不够明确，令人费解，重叠、交叉、
矛盾之处时有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假以时日，我们相信他会做得好一些。然而天公不作美，意外

的疾病较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使这化为了泡影，令后人遗憾。不过瑕不掩玉，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这
本书的意义在狄尔泰的其他著作之上，最具代表性，称它为西方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经典之作是当之

无愧的，值得我们去深入细致地解读和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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